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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華
礴
頓
二
日
美
聯
社
電
】
美
國
政
府
現
採
取
個
大
空
襲
北
越
政
策
，
似
乎
是
有
段
對 

河
內
加
緊
服
用
高
to的
戰
嚳
。

據
官
方
帽
吿
：
政
府
當
«)*•
近
敝
月
來
，對
北
越
探
取
强
頑
的
態
僅
，
其
理
由
是
大

lit 

因
一
， 
巴 黎
印
談
毫
無
曲
展
，
二
，
戰
犯
間@
，
三
，
决
定
阻
止
河
內
利
用
美
軍
裁
撤
離
越 

的
機
會
。

美
國
於
一 
九
六
八
年
十
月m

1

日
開
始
停
止
轟
炸
北
越
，
直
至
今
年
初 
恢
復
轟
炸
作
爲

7
2

口

II 

■̂
=̂

』

蘇
加
強
協
助
北
越
軍
事

■
莫
斯
科
美
聯
社
電-
蘇
聯■
黨
頂
子 

布
利
尼
夫
，
表
示
繼
續
給
予
河
內
軍4
协
助 

，
並
指
由
於
美
國 6
北
經
內
攻
擊.仃
動
，
使 

北
越
向
蘇
聯
方
面
要
求
援
助
增
加
十
倍
。 

此
位
共
黨
領
袖
指
稱
，
美
國
去
國
的
陸

一 
針
對
美
偵
察
機
在
北
越
破
邂2
帽
復
行
動
。

一 

存
近
月
來 
國
防-
解
釋
理
由
，爲
保

一 
護
件
的
反
應
行3
，
對
付
北
越
炮
火»
擊
任

-

，
滲
透 ̂
入
南
越
，
柬
埔 

應
協
，
及
翎
復
恐
怖
命
炸

条
國 

塞
，

♦~ 
南
越
載
市
内
行
動

美
國
腐
大
報
但
盘
炸
的
冃
標
，
可
能
包 

括
要
破
壊 
一 切
供
應
物
資
。

西
貢
消
息
：
越
共
又
北
越
炮
隊
牛 

晚
發
射
火
箭
大
炮
，
惠
串
轟
炸
南
越
各
地
目

出
度0
領
空
權
， 

，亞
洲
，
歐
洲
及

空
行
勤
，
欲
任
別
人 

他/
病
詞
上
，
議. 

中
東
的
間
題
。

R
®

他
謂
毫
辘
疑
間
，
越
南
人
民
應
獲
得
讚

4  
標
，
包
括
三
個
空
一 

-
個
縣
履
。
此
爲
共 

一 
的
炮
笺"
動
。

，
二
個
省
都
及
二 

個
月
來 

#1»大
規
模

，
會
獲
得
蘇
聯
全

湯
，
並
且
他
們
可
以
相
一 

力
华
持
。
：，"
，•

他
指
出
，
蘇
聯
與

用
，
於
去"

弟
軍
發
言
人
報
吿•
，学
軍
研
亡
相
关
輕 

饮

“但 
在
距
西
貢
東 
北 
一 九
三 
里•的
金
蘭
灣

在
莫
斯
科
簽e

軍
挽
與
經
援
協
覇
。 

美
登
款
警
報
衛
星 

入
錯
軌
迹
失
却
效
能 

【
第
盛
幌
美
聯
社
盅
】 
國
國
防
部
消 

息
指

HI，
馭
枚
欲
射
、

J"lb球
軌
跡
，
朮
爲
快 

速
警
吿
訊
號
間
諜
人
遣
銜
用 
於
升
空
後
， 

表8
生
原
定
的
工
作8

能
，符
衛
星ir
的
什 

探
測
蘇
聯
與
中
共
内
用
長
程
飛
彈
攻
舉
小
國 

時
，
會
發
出
快
速
警
吿
訊
號
。

消
息
指
出
，
縛
衛
星
失
效
原
因
，
皆
由 

於
農
袖
火
箭
將
衛
星
射
入
太
空
時
，未
進
入 

應
有
的
軌
跡
中
。

庚
戌
年
十
一
 -5^

初
四
日
1

€).加
上
，空
矍
地
丛
共
炮
翡Si

後
，
崙
傷
亡
人
數 

血
n

、.
^
*
^
8
^
海
冨
吉
空
軍
基
地
，中
部
高 

第
4

預
公
路
漕
祐
典

‘亦
有
傷
亡.
此
外
，中 

部T

甲
橋V
濱
美
杜,
沿
海
廣
義
省
等
都
會 

，
湄
公
河
三
角
洲
的
俯
縣
妇
，
冷
曾
先
後
遭
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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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
快
余
奸

•一

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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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共
炮
矗
襲 
一

一一 西
班
牙
德
領
事
被
標
參

報
 

費
 

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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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
【
聖.
薩
瓦

夫
聯
獻
靈
】
據
西
班

牙
法
备
巴
士
哈
族
會
能
發
表
報
告
：
巴
古
喀 

族
恐
怖
份
子
昨
晚
擄
劫
阡
西
班
牙
北
鼻
聖
薩 

瓦
斯
港
的
西
德
領
事
史
奇
化
，
作
爲
人
質
， 

要
求
釋
放
被
政
府
拘
壁
巴
士
哈
國
家
主
義
派 

十
五
、
，
爲
交
換
』
件
。談
十
五
人
，
定
期 

明
日
出
庭 
訊
。

帝
国
加
稱
，
： 

低
，
田
此
沒
有
發
一

星
髙
时
太

戶

。

在
計
劃
中
， 

711 美
國
受
到
攻
収
時
，會 

在
三
十
分
鐘
内®

?

山
警
號
，
比H
前
工
作
小

“
晨
雨
午
轉
晴 
明
陰
雲
雪
雨 

@

高
温
度
四
十 
低
温
度
三
十

衛
星
快
一
倍

阿
拉
伯
游
擊
女
英
雄 

突
住
黎
國
機
塲
出
現 

1
黎F
嫩
貝
外
特
美
聯
和
電
】
阿
拉 

伯
游
擊
隊
中
女
英
雄
莉
莉
亞•
在
此
間
國
際 

虞tr

出
現
時
，
沒
有A
認
山
她
爲
回
人
。 

她
大
約
五
尺
二
寸
高
，
小
長
冉
比
照
片 

更
漂
亮
。於
去
月
時
，
與
伊
撃
隊
中
一
男
隊 

員
結
婚
， 

64男
子
爲
巴
勒
斯
坦
游
撃
隊
熱
門 

陣
線
份
子
， 8
 陣
線 3
負
責
策
劃
騎
捌
飛
機 

日
動
。至

今
爲
止
，
外
間
人
士
尙
沒
法

131 道
莉 

莉
亞
丈
夫
的
名
宇 
她
在
機
瘍

111 現
時
，允 

許
記
者

fnl她
拍
照
，

fB不
許
記
者
向
她
發
問 

莉
莉
亞
曾
與-
美
國
阿
拉
伯
男
子
，
在 

倫
敦
騎
劫 

L1色
列
民
航
機
，
我
事
敗
被
捕
， 

後
"
交
換
民
航
機
人
質
條
件
一
卜
進
拝
。

納
薩
逝
世
後
中
共
對
中
東
影
响
力
受
大
打
擊

【
器
目
特 
聯
社
電
】)
從m
埃
及
總 

叙
利
命
軍
變
之
後
，
執
政
黨
的
馬
。
斯 

統
納
薩
逝
世
後
，
中
共
對
於
中
東
地
區
的
影 
主
義
派
領
畑
to推
雑

—
J
 

;

丿

，
，
對
中
斐
影 

Dliil最 

一 
腕
力
‘已
受
到
申
大
的
削
减
。 

大
，
因
在
南
克
斯
主
義
領
導
卜
，
敍
利
亞
曾 

一 

在
時
間
上
似
乎
是
扇
些
碾
巧
，
因
納
藤 
爲
中
共
軍•
專
家V
思
想
訓
練
人
同
，
滲
謳 

在
逝
世
之
前
，
其
對
北
京
的
態
毋
己 »
見
冷 
巴
勒
斯
坦
游
擊
隊
活
動
的
基
本" 

， 

一一 
淡
。
他
的
逝
世
却
己
引
起
阿*

幾
個
國 

自
一
九
六,
年
中
東
戰
爭
後
，中
國
旳 

」■
「
發
牛
政
治
」
亂
，4
使
其
中
的
極
左
派 
船
隻
曾
載
連
軍
械
至
波
斯
灣
北
端
的
伊
拉
克 

j

7JA
O!，

亦
未
能
利
用
此
传
局
面
，
以
擴
張
勢 
港
口
登
岸
，
及
用
大
車
運
輸
物
資
入
約
旦
境 

一
一
J

3

条

， 

內
的
游
擊
隊
基
地
。今
年
力
月
約
旦
發
生
内 

國
家
口*
,
曲

父
^

^

^

 等 
戰
，
國
哈
臣
曾
下
今
軍
隊
封
網
東
獣
邊
境 

一
苴
售
靑 M
学

爭

户

府

動

盪

及
 
，
截
止
中
國
軍
械
不
接
協
，
髭
近
敍
利
亞 

餌
事
淸
打
不
象
，
敍
利
而
史
融
生
一
次
軍 
軍
變
後
，受

影

响

‘
 

一
岬
。
每
一
‘件
，
均
使
中 
共
原
已
確
立
或 

蘇
丹
的
軍
政 

口
望
爭
取
的
倫
益
，
受
到
醉
亀K

打
繫
。 

"
共
份
子
。

行
整
肅
親 
一

畿
內
亞
抗
戰
僱
傭
兵 

電
台
報
吿
畿
軍
勝
利 

、
1
象
牙
，
亞
巴
旬
美
聯"
電
)
電
台
報 

導
指
出 
畿
内
曲
部
陛
，  

6

西
北
部
海
岸
， 

與
入
侵
者
戰
鬥
中•
共
計
擊
鏡
侵
人
者
三
十 

六
人
，7
俘
僧
十
八'
。

此
間
所
收
聽
到
廣
播
稱
，
當
地
部
曝
， 

正
與 
-
百 
$
萄
牙
僱
傭
兵
戰
鬥
，B
枇
僱 

傭
兵
於
週
妾
時
，
由
葡
屬
畿
內
力
滲
人
畿
内 

亜
領
十
內
。

電
台
又
指
出
，
在
戰
門
申
，
畿
內
顔
部 

隊
幷
会
得
大
批
彈
組
及
武
器
，
政
府
部W
兩 

人
殉
職 

、一
.

電
台
耐
、
不
办
畿
內
齐
，
由
膏
畿
 

內
亞
逃
入
畿
內
曲
共
til 國
内
要
求
庇
證
。 

，
英
國
加
入
歐
洲
市
塲 

可
能
影
响 

811 國
貿
易 

倫
敦
加
拿
大
社
電)
此
間
在
硏
究
一 

項
百
關
加
人
歐
洲
共
口
市
塲
提
案
中
，
有
可 

能
危
及
加
拿
大
對
外
貿
易
。

此
提
議
於
公
佈
時
指
出
，
加
拿
大
，
美 

國
，H
本
及
澳
洲
，
由
目
前
至
一
九
七
五
年 

時
，
應
密
切
注
視
英
國
加
入
共
同
市
場
『
發 

展
情
形
，
因
此
四
阈
可
能
管
失
夫
部
份
貿
易 

利
益"

敎
皇
屬
窟
偉
樂
主
教 

將
爲
無
崗
繼
承
人

-
倫
敦
美*
弦
電)
此
間
週H
/

報
刊 

稱
，教
皇
保
羅
六 
y:，
就
敬
樞
機
主
教
偉
樂 

皎
ti 他
的
繼
承A
,

偉
婆
前
爲
比
國
厲
，
匾 

內
主•
教

，

此
位
法 ®
考
樹
主
教
，
目
前
爲
梵
蒂
崗 

福
密
院
秘*
「

該
報
，第
一
検
中
指
出

，
敦
皇
保
羅
在 

未
赴
呑
洲
訪M

-tt"
e
梵
蒂
税
內
一
非
公
開 

儀
人
中
，於
璇
邊
他
健
康
日
漸
衰
退
時
，
作 

出

上

述

表

示

• 

■

敎
塾
噌
鍵
成
爲
事
竇
，
此
將
爲 

自 
一 五
三
二)
享
第
一 
名
非
意
大
利
人
成 

爲
全
球
六
憶
一
遊
皎
領
袖

。

美
運
曾
在
越
失
踪 

拒
絕
養
搜
索
地
點 

(
西
貢
奥̂
^
/
 
美
機A
断
出
動
搜- 

索
一 
架
詩
二W

滞
美
國
運
輸
機
，
機
内
共 

有
六
名
美
國 

-AF
-I.? 七4 -
三
名
南

68人
，干
起 

飛
後
不
久,
毎.*
越
高
原
區
内
失
踪
。 

一 

當
針
指
个

>■"-此
六
名
美
國
人
，
其
中
五
一 

名
爲
機
員
，
一
一
名
爲
軍
方
人
員
，
匕
十
三
后 

繭
越
人
則
包 

1-15 南
越
士
兵
及
他
們
妻
子
與
兒 

女
。 

3  

一 

美
司
令
部
困
絶
指
出
搜
索
地
點
，
亦 8
 
一 

該
機
不
發
隶
群
触
消
息
，以
免
機
內
生8
 者 

被
北
經
軍
及
毋
共
拘
捕
，
南
越
政
府
仆
對
該 

機
拒
絕 M 表
住
何 W
 通
。

孩
東
測/
日
內
瓦
噌
名
經
濟3
家
公
怖 

，
兩
爲
一
對
夫
婦
，
原
員
責
分
析
目
前
國 

際
經
濟
情
况
發
展
狀
况
。

英
國
件
近
數
年*
，
否
住
設
法
加a
歐 

洲
共
同
市
塲
，
也
一..直
被
法
國
所
阻
。

-x-lhlr.

11#

£

政
府
提
出
公
共
秩
序
法
案
代
替
現
行
戰
時
法
令

m
e

工 ^̂
^̂
1̂̂

*
4

一(
奧
太
瓦
加
學
大
段
電)
加
拿
大
國
停
昨
日
投•票
表*
，
以
一
匕
四
票
對
卅
一
票
，
通 

渦
ST府
摂
議e
項
公
线
秩
序
法
案
，以
代
替
現
在
施
行
戰
時
法
令
的
條
例
。

公
共
秩
噌
案
，56

過
一
段
答
覆
疑
問
的
時
間
後
，第
三
次
官
讀
，投
票
屈
過
計
反
對 

該
法
案g
卅
字
俭
議
員
，
包
括
新
民
主
期
十
七
人
，古
壁

11信
黨
十
人
，
保
守
篇
四
人
，
該 

法
案
於
十 
一号
一
日
開
始
提
又
國
會
討
捅
，
直
至
昨
日
正
式
通
通
，
現
移
交
上
議
院
肘
論
， 

然
後
决
定
次
施
•

現
計
國
遇
不
風
箫
一 

五
三
席
，保
露
七
三
席
，
新
民
主
黨
什
三

(
三
凡
市
美
聯
祉
電
，•南
越
副
總
統
阮 

國
基
昨
應
邀
到
三
凡
市
一
間
酒
店
參

011 聯
邦

，自
由
黨 
一

席
，
古
壁18^1
十
三
席
，
獨
立
派
一 
席
，
俱
樂
部
午
痕
爲
會
時
，
曾
H
靑*
約
五
佰
人 

空
缺
壹
席
。、
广 

，
在
該
酒
店
附
近
，
舉
rr反
戰
示
威
巡
行
宣 

上
需
覊
.領
袖
保
緯
馬
田
，昨
晚
典
傳
，
鲁
〔
個
場
揮
動
木
棒
及
投
轉
淚
彈■
 

第
一
一
次X

讀
勢

85

索
時
，
謂
在
國
會
旳
長 
聒
，
上
即
引
起
暴
亂
， 

期
辯
論
中
，昼
示
出
政
府
於
十
月
十
六U
 

*
哥
年
办
紛
紛
投
擲
石
幀
向
警
方
国
擊 

宣
佈
實   

F1戰
豪
之
前
，
不
須®
國
自
批 
，
及
沿
途
塗
汚
就
戶
，
其
中
有
一
靑
年
竟
秘 

准
，
是
一
種
不
宣
的
方
法
假 

60政
府
制
等 
麾
滲
人
守
衛
森
嚴
的
會
場 
豎
您
越
族
的
旗 

候
國
皆
批
送
医
後
應
付
古
壁
解
放
陣
線
的 
幟
及
曾
一
穹
擾
翻
阮
氏
的
演
講
。 

威
脅
，則
不
生
存 

10此
的
效
果
。 

騎   

!1..1及
也
行
的
巡4
警
員
在
行
彈
橫
飛 

1
 

二 

之
下
，
由
一
個
小
公
園
追
逐
磨
石
的
南
年
經 

馬
田
乂
專
，
公
共
秩
序
法
案
，
口
的
是 
過
四
個
街
也
，
直
至
納
布
樹
如 
斜
坡
，結
果 

用
以
應
付
今
譚
川
能
發
生
旳
任
何
憊
戒
，
該 
有
一 !

|

i

n

 

法
案
仍
禁
止
蕾
解
放
陣
線
的
動
，
爪
殖
手 
受
到
微
傷
，
被
拘
捕
者
至
少
六
人
。 

令
，指
控
，或
不
匯
保
釋
，可
以
拘
留
七
日 

據
官
方
估
計
， 9
在
堪
喧
嘩
嘈
吵
者
約 

爲
限
，戳
演
令
町
以
扣
留
二
朵
須
審 
三
千
至
五
千
人
，
繼
續
進
行
示
威
宜
佈B
 三 

訊
。

」
 

小
時
。

阮
國
基
抵
訪
三
凡
市 

阮
國
基
曾
在
噴
會
中
約
一 
千
人
發
表
間 

月

短

的

1

，指
育
，
方
利
用
巴
黎
和
談
，
作 

弓
超
靑
年
反
戰
一
不
威 
雪
自
傭
的
另
一 
陣
線
。

1

■\6

瞅

■■■■■■im

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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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^

^

^

慌1

(
域
多
利
訊 )
為
業
部
長
施
福
稱•
本 

省
由
明
年
三
月
卅 
一 日
起•
將*•
部
禁
止

Hi 

借
滴
滴
涕
及
同
樣
性
質
殺
蟲
剤
。

由
孩H
開 
to 
，
任
何A
如
欲
使
用
股
虫 

削
時
，
心
須
先
向
晨
業
部
申
請
，中
農
業

66 

發
川
使
电
葯
方
。

此
穆
新
方•
只
在
沒
有
其

Ha£
學
混
合 

物
可
代
替
上
述
段
蟲
制
，幷 

在
发
有
任
何
不
良
結
果
下
才 

會
發
出
。

施
福
表
示
，此
一
措
施
，
即 

指8
本
省
內
將
全
部
禁
止
便 

电
滴
滴
涕
。

日
前
使
，與
滴
滴
涕
同 

像
件
質
殺
虫
劇
，
使
用
者0
 

須
耍
向
當
縁
簽
署
文
件
後
才 

能
使
附
，

{9
6. 
法
令
施
行
後 

，
即
表
示
此
例
殺
虫
削
將
全

部
被
禁
止

一
法
令
經

内
閣
政
府
时
論
後
涌
過
施
行 

香
港
移
民
惨
遭
車
禍 

(
云
訊 - 
本
市 
一 名
有
匕
子
女
華
僑• 

較
週-F
班
適
降
大
雪
・
不
幸"
過
路
時
被 

汽
車
鹹
斃
。

死
者
期
健
存
霹
哲)
，
四
十
二
歲
， 

在
第
一
街
東
十
六
號
居
住
，他g

下
午
四
時 

卅
1
分
，
於
步
過
大
牝
道
几
百
號
布
洛
時
， 

一
先
被 
一 輔
西
行
汽
車
撞
倒
，
然
後
再
破-
舗 

東
行
汽
車
帳
過
驚
命
，
死
耆
爲
本
方
交
通
意 

外
中
第
卅
二•
名
喪
生
者
，
他
济
最
近
才
由
香 

港
移
別
加
者
。;

上 

搜
索
英
專
員
被
擄
案 

時
經
六
週
仍
無
消
息 

(
滿
地
可
加
拿
，
社
在
搜
索
被
綁
架 

英
外
交
人
員
卡
羅
斯1
作
，
至
今
已
度
人
第 

六
週
階
段
。
但
有
關
人
員
同
未
找
到
任
何
有 

關
HD的
線
索
、

此
項
搜
索
工
作
，
由
軍
方
及
警
方
派
出 

1
貝
合
作
進
行
、目
前
仍
繼
績
在6：

倫
泰

18 

內
進
仃
搜
索
。

該
地
保
位
於
滿
州
可
市
北
部 
古
壁
备 

警
方
弁
言
人
指
出
，
沒
有
任
何
新
消
息
可
以 

公
佈
。又

法
庭
方
面
，
已
繼
韻
開
庭
硏
究
己
依 

勞L
部
長
拉
林
被
梆
及
遭
殺
害
室
件
。
他
於 

+
月
卜
日
時
灃
綁
架
殺
害
。

設
服
務
處
接
受
訴
苦 

一 減
輕
市
民
孤
寂
煩
悶 

(
二
埠
訊)
二
埠
由
過
二
開
始
，己
設 

有
一  

,(1 話
專
供
任
何
人
感
到
孤
單
，
煩
問 

成
有
間
題
時
訴
苦
、該
盅
話
小
二
十
四
小
時 

的
服
務
。

電
話
號
碼
爲
五
二
四

—八
五0
  

5

，
地 

書
設
於
利
物
浦
街
三0
九
號
，接
聽
電
新
者 

，
皆
爲
曾
接
受
特
別
訓
練
人
士
。 

參
卯
匸
作
志
願
人
士
共
三
十
名
，
他
們 

將
會
減
係
雲
埠 

/§:險
中"
的
工
作
。 

該
中
心
內 
一 監
督
指
出
，實
際
上
此
一 

部
門
希
望
能
派
出
人
員
，
正
面
與
不
項
者
交 

談 
此
部
門
並
設
有
流
動
部
隊 
隨
時
馳
至 

現
埸
作
實
際
工
作
。

08H
4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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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
訊
加
客
航
墮
毀
案▼ 

副
機
長
早
按
制
動
器' 

(
多
朋
小
訊
)
硏
窕
法
肥
指
出
，
於
七 

月
五
口
，
在
加
拿
大
航
空
公
司
客
機
求
墮
毀 

前
，
機
內
飛
行
貝
夏
実❾
，
曾
有
反
對
的
舉
一
一
耕 

動
" 

"

機
長
夏
中
頓
，
在
飛
筱
未
出
事
前
，
一 

直
反
對
公
司
方
面
，
對
使
用
制 

81器
降
落
系 

統
，此

就 
KIJ動
器
安
装
在
機
寫
口
，
川
飛
機 

降
落
地
面
時
供
徐
按
下
，
使
飛
機
衝
力
減
少 

佰
份
之
六
十
，

府
機
於
出
事
前
，
副
機
長
顯
示
太
早
按 

色
制
動
器
，
至
使
飛
機
高
成
急
速
卜
降
，
機 

長■
美
頓
雖
欲
再
使
飛
機
起
飛
，
但
却
枝
有 

成
功
，
全
機
一
百
零
人A
皆
4
失
事
中
丧
生 

建
議
本
省
谷
地
居
民 

均
有
權
表
决
敎
育 ®
 

《雲
訓)
卑
詩
學
校
托
管
人88

會
，
現 

S
求
省
白
設
秘
法
律
，
使
各
選
舉A
，
皆
to 

有
權
或
决
有
關
學
校
費
用
妙
題
。

科
協
會
於J
简V
巾
，
向
教
育
部
長
布 

徳
一
提
中
此
項
要
求
。

価
文
中
，
指
出
業
王
與
件
客
，
皆
應
有 

權
討
痛
及
學
校
的
間
間
，
因
爲
他
們
爲
社
會 

中
一
份
子
，
正
如
有
子
女
在
學
校
求
學
父
母 

豊
標
，
對
教
育#
我
同
感
典
趣
。

文
中b
稱
，
凡
在
市
候
及
各
地
居
民
， 

皆
直
接
或
間
接
交
付
市
內
的
地
税
，
因
此
應 

一
有
權
表
厌
市
内
措
施
等
問
題" 

財
長
宣
佈
新
預
算
案 

保
守
黨
領
表
示
歓
迎 

(
雲
訊)
保
开
以
錢
領
史
务
非
，
表
示 

歡
迎
財
政
部
長
班
臣
所
作
的
孙
預
算
穿
報
吿

一

史
丹
非
指
出
，
他 
1'斷
敦
促
班
臣
訂
出 

此M
預
算
案
，
他
幷
指
此 
一 預
算
零
幷
表
示 

中
央
政
府
欲
眞
正
改
良
經
濟
伪
况
。

史
丹
菲
譜
班
臣
村
官
佈
中
，
只
是
一
種 

18要
文
吿
而
巳
，
實
際
匚
，
倚
浚
育
人
知
道 

政
府
人
面
， 
fll 底
有
多
少
就
視
以
通
皆
膨
眼 

計
劃
，他
指
不
管
政
府
採
用
何
依
措
施
，
皆
屍 

希
望
經16

再
麻
流
動
機
會
。

许
班
臣
宣
佈
巾
表
示
欲
削
減
個
人
入
息 

脫
，
增
加
自
賣
税
率
至
佰
份
；
十
置
，
減
少 

各
冬
季
失
業A
數
子
。 

-

加
国
防
部
軍
人
加
薪 

一
限
至
上
校
階
級
爲
止 

(
奧
太
瓦
加
胡"
社
電)
國
防
部
長
麥
一 

當
奴
，
已
表
示
辂
軍
方
人
員
平
均A
息
增
加 *

百
份Z
六
。

此 
一 电
加
比
率
田
本
年
十
月
一 
日
起
計 

算
，
正
規
與
後
備
人
員
薪
金
，
皆
作
同
一 
制 

度
的
增
加
。

但
日
方
胸
增
加
薪

61

人
員
，
却
以
達
重 

匕
校
階
級 3
止
V

麥
富
奴/
稱
，
此
一
行
勧
，
使
國
防
部 

在
本
年
内
，
共
需
增
加
一
一
仟
萬
元
費
用
，
又 

e
九
七
一
年
至
七
二
年
時
，
增
加
費
用
直
三 

仟
n
佰
萬
元
，
剛
入
伍
士
兵
，
目
前
每
月
薪 

命6
 
二
百
五

4 -
元
。

^
^
^
^
^
^
^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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